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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长安区人民政府青园街道办事处 

2019年度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根据《石家庄市财政支出绩效评价办法》（石财绩[2013]2 号），

遵循“科学性、规范性、客观性和公正性”的原则，对长安区青

园街道办事处 2019 年度预算项目实施了财政支出绩效自评价，形

成本评价报告。 

（一）自评的组织工作 

一是成立自评工作小组，根据评价工作要求，全面收集评价

所需基础信息资料，包括被评价单位的基本概况、财政资金的使

用情况和绩效自评资料等；二是确定评价指标体系、评价标准和

评价方法，依据所收集的资料，对评价对象的绩效情况进行量、

定性分析和综合评价，形成评价结论。 
 

（二）自评实施过程 

 一是绩效评价的原则 

（1）科学规范。绩效评价注重财政支出的经济性、效率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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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性，严格执行规定的程序，采用定量与定性分析 相结合的方

法。 

（2）公正公开。绩效评价客观、公正，标准统一、资料可靠，

依法公开。 

（3）绩效相关。绩效评价针对具体支出及其产出绩效进行评

价，结果清晰反映支出和产出绩效之间的紧密对应关 系。 
 

二是绩效评价的要求 

（1）在数据采集时，采取客观数据，保证各项指标的真实性。 

（2）保证评价结果的真实性、公正性，提高评价报告的公信

力。 

（3）绩效评价报告应当简明扼要，除了对绩效评价的 过程、

结果描述外，还应指出问题及可能存在的风险，并就共性问题提

出可操作性改进建议。 
 

三是评价指标体系及标准 

总分设定为 100 分。产出指标 40 分（包含数量、质量、时

效、成本）、预算执行率指标 10 分、效益指标 40 分（包含经济效

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可持续影响）、满意度指标 10 分。 

（三）部门项目预算安排 


